附件1

三明市建筑业龙头企业入围申请表

	企业名称
	
	最高资

质等级
	（仅填最高资质的类别和等级）

	工商注册地
	
	
	

	联系人
	
	联系电话
	

	符合直接入

围的条件
	如：取得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资质

	上年度纳统的建筑业产值情况
	总产值（亿元）
	省内产值（亿元）

	
	
	

	近四个季度福建省施工企业信用分排名情况
	（待省厅信用分恢复应用后填写）

	近三年内承建工程荣获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优质工程奖情况
	如：荣获2项省级优质工程奖、1项市级优质工程奖

	
	

	
	

	近三年内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（不分等级）、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情况
	如：获得1项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（第一完成单位）、2项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

	本企业承诺以上所填报数据及资料真实无误，且不存在《三明市建筑业龙头企业实施方案》所列的不得参加龙头企业评定的情形，否则自愿接受贵局行政处理。

  企业法定代表人（签字并加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推荐意见：如：符合申报要求
属地住建主管部门（加盖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备注：符合直接入围条件的企业，仅需提供申请表及对应条件的证明材料即可。
附件2

三明市建筑业龙头企业评审指标分值分布

	序号
	评审

指标
	分值

上限
	计分方法
	备注

	1
	资质

等级
	10分
	（1）具备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的，得10分；

（2）具备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的，得5分。
	以参评企业所具有的最高资质等级为准。

	2
	产值

贡献
	40分
	（1）总产值评分（上限10分）：根据参评企业上年度建筑业总产值的排名赋分，排名第1的得10分，排名每降低1位递减0.1分，直至该项不得分；

（2）省内产值评分（上限30分）：根据参评企业上年度建筑业省内产值的排名赋分，排名第1的得30分，排名每降低1位递减0.5分，直至该项不得分。
	本项得分为总产值和省内产值评分之和。

	3
	信用

排名
	20分
	依据近四个季度福建省施工企业信用分排名进行评分（待省住建厅信用分恢复后予以完善）。
	待省厅信用分恢复后应用。

	4
	工程

创优
	10分
	（1）近三年内在全国（含境外）承建的工程荣获国家级工程质量奖项（如詹天佑奖、鲁班奖、大禹奖、国家优质工程奖、中国安装工程优质奖（中国安装之星）、中国钢结构金奖等）的，得10分；

（2）近三年内在我省承建的工程荣获省级优质工程奖的，每项得5分；

（3）近三年内在我市承建的工程荣获市级优质工程奖的，每项得2分。
	本项可累计得分。

	5
	科技

创新
	10分
	（1）近三年内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（不分等级），或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每项得10分；

（2）近三年内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，或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的，每项得6分；

（3）近三年内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，或以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的，每项得4分；

（4）近三年内获得福建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的，每项得2分。
	本项可累计得分。




